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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 

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 

文书的联合国会议 

2017 年 3 月 27 至 31 日和 

6 月 15 日至 7 月 7 日，纽约 

议程项目 8(b) 

一般性交换意见：关于所有事项的 

一般性交换意见 

  在本阶段需要为禁止核武器条约设立一个核查机制 

  智利、瑞典和乌干达提交 

1. 核查是所有令人信服的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协定的一个关键内容。 

2. 核查应当切合实际并侧重于相关协定的关键问题。核查各不相同，取决于相

关协定的覆盖范围和参加国的特点。 

3. 核查需要符合成本效益，不应取代现有的核查活动和协定。 

4. 对于一项涵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裁军公约而言，需要拟订和建立一个新的

全面管制机制。一些核武器国家通过制订和执行双边核裁军或军备控制协定，积

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些国家之外，目前并不存在制订这种机制所需的经验和

专门知识，尽管有些国家正在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等项目中取得进展，并且

正在探索开展核裁军核查的必要条件。 

5. 对于一项禁止核武器条约，在最初阶段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水平的核查，除非

核武器国家能参加，但这在目前看来极不可能。可以在稍后阶段拟订核查机制并

为此进行谈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单独附件，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与进程。 

6. 但是，需要某种形式的核查制度来确保签署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遵守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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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初为核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规定的使用化学武器禁令，必须设立一个新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运

而生。同样，为核查核试验禁令，成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至于禁止核

武器的条约，似乎可以有两个选项：或者扩大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现

有任务，因为该组织肩负核查核不扩散的任务并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

和经验，或者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 

8. 考虑到需要符合成本效益，而且没有必要重复现有努力，我们的立场很可能

是，当时机成熟，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参加禁止核武器的核查时，正式扩大原子

能机构的核查任务。 

9. 若要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拟议禁止核武器条约目前阶段需要的核查

能力，我们坚信应当利用现有工具。 

10. 为实现条约的目标和宗旨，认定一国境内的所有核材料都被用于和平活动的

保障监督结论是必要的。这种结论应当以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果为基础，即在调

查中没有迹象表明已申报的核材料从和平核活动转作他用，也没有迹象表明在一

国全境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或核活动。原子能机构只有在一国同时拥有生效的全

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时，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通过全面保障监督协

定(INFCIRC/153)提供核查，不足以为禁止核武器条约提供充分保证。 

11. 因此，我们主张，各国还必须加入国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关于实施保障

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即“1997 年附加议定书”(INFCIRC/540)，特别是因为

禁止核武器条约可能包含禁止开发核武器的规定，这就需要在方案早期阶段获取

信息，以便原子能机构能够核实缔约国没有违反条约。只有通过附加议定书才能

保证原子能机构可以获得这类信息。 

  结论 

12. 有待谈判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应要求缔约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承诺

根据 INFCIRC/540 号文件提供的示范附加议定书，与原子能机构达成协定。在这

方面： 

 (a) 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保证，确保承诺遵守核武器禁令的国家不开展

任何违反这些承诺的活动； 

 (b) 它将加强条约的公信力和对条约的尊重； 

 (c) 它将利用原子能机构的能力和专门知识，暂时搁置核查真正的核武器裁

减及相关能力问题； 

 (d) 有 129 个国家已经承诺与原子能机构签订一份此类议定书，给各国增加

的负担有限； 

 (e) 通过允许原子能机构视察缔约国的全部设施，附加议定书向前迈进了一

步，提供的保证优于全面保障监督(INFCIRC/153)等补充核查系统能够实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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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它将让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得到平等待遇，承担平等义务，因为该条约的

目的是成为一个全球性文书，因此在核查履行条约义务方面，将确保任何国家都

不会得到优惠待遇。 

  提案案文 

13. 这样一个条款可以采用的案文如下。 

第[  ]条 

 1. [为确保核查根据本条约作出的承诺，][为确保根据第[  ]条作出承

诺，]本条约的缔约国如果尚未这样做，应当在本条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12 个

月之内，依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INFIRC/153)和附加议定书(INFCIRC/540)，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缔结保障监督协定。 

 2. 未在规定的 12个月时限内达成此种协定的缔约国应通过保存人[联

合国秘书长]向所有缔约国提供详细资料，说明该缔约国未能履行这项条约

义务的原因，并说明该缔约国将如何纠正这种情况，包括将在何时达成此种

协定。 

14. 取决于条约中是否规定了遵约机制以及该机制的架构如何，可以采用相关措

词作出规定，如果不遵约的情况持续存在，缔约国可以将该事项提交遵约机制处

理。可以在拟议条款的第三段中对此加以界定。 

 


